[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國中部減班超額教師積分表
本表業經本校104年01月27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在案
104年2月24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修正通過
105年6月8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提案修正通過
110年8月27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修正通過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教師證書日期文號
	
	現任教科科目別
	

	
	
	
	
	出生日期
	
	
	
	本校教師科別之認　　　　　定
	

	任職本校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計（    ）年（    ）月
	□留職停薪期間：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計（    ）年（    ）月

	積分項目及
最高配分
	內容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分數
	教評委員會審定分數
	備註

	服務年資
（最高50分）
	在本校實際服務滿（   ）年
	在本校實際服務每滿1年，給2分；餘未滿1年，但滿1學期者，給1分。
	
	
	1.在本校教師科別之認定，係以合格教師登記證書科目認定，同時具有兩科以上教師登記證書時，則以當年教師甄試分發或介聘至本校之科目為準，教師如以其他專長欲轉任為他科目教師，需經由教評會開會決議，依決議認定，但減班超額教師積分計算由轉任後第一年計算起。
2.在本校實際服務年資之採計，係以最近一次服務本校之期間為限。以初聘時科目為主。公費生以到校任教科目及原就讀學校科系專長為主。
3.服兵役（任教職後服兵役者）年資得予併計；留職停薪
  、兼任、代理、代課年資均不予計分。
4.教師兼行政年資之分數以在本校服務期間所獲者計分。
5.副組長兼導師者，其年資自行擇優計算。
6.同一事實，具不同行政層級獎勵之計分，累計之。
7.同一事實，同時具行政獎勵及獎狀計分，擇優之。
8.記大功、記功或嘉獎等行政處分之依據，不限為教育主管
  機關，均予計列。但不採計因各級選舉所獲之獎勵。
9.指導證明書不予計列於「獎勵」積分項目中。
10.左列各項採計，請檢附派令、聘書、敘薪（動態）通知
   書、成績考核通知書、獎勵令等佐證資料正本並請以A4
   影印一份人事室存查，正本核對後歸還。
11.本表有關教師服務年資、獎勵、成績考核、兼行政年資
   之積分由人事室負責初審。
12.本表計算基準截止日為當學年度01月31日止。惟服務
   年資則採計至07月31日止。
13.本積分表之修正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經過半數決議通過後修正之。   


	
	在本校兼任秘書或主任滿（   ）年
	在本校兼任秘書或主任之年資每滿1年，加給3分；餘未滿1年，但已滿1學期者，加給1.5分。
	
	
	

	
	在本校兼任組長、副組長或午餐秘書滿（   ）年
	在本校兼任組長、副組長或午餐秘書每滿1年，加給2分；餘未滿1年，但已滿1學期者，加給1分。
	
	
	

	
	在本校擔任導師（   ）年
	在本校兼任導師每滿1年，加給1.5分；餘未滿1年，但已滿1學期者，加給0.75分。
	
	
	

	獎勵
(在本校服務期間)
（最高10分）
	記大功（   ）次
	記一大功給4.5分。
	
	
	

	
	記功（   ）次
	記功一次給1.5分。
	
	
	

	
	記嘉獎（   ）次
	嘉獎一次給0.5分。
	
	
	

	
	縣(市)級獎狀（   ）紙
省級獎狀（   ）紙
中央級獎狀（   ）紙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縣(市)級每紙給0.5分，省級者每紙給1.5分，中央級者每紙給2分計算。
	
	
	

	成績考核
(本校服務近5年)
（最高10分）
	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   ）年 
	每年給二分。
	左列二款該學期另予考核者各減半計分
	
	
	

	
	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者（   ）年 
	每年給一分。
	
	
	
	

	
	因病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者（   ）年 
	每年給一分。
其餘原因，每年給0分。
	
	
	
	

	訓練研習
(在本校服務期間)
（最高5分）
	須經教育體系所認定網站之研習，始予計列；
凡研習滿035小時者，給0.5分。
	
	
	

	特殊表現
（最高25分）
	A.在本校服務期間，實際指導本校學生參加縣市級以上各項比賽獲名次或優等以上者(六縣以上比照省級六  名)，縣市級取前三名，二人指導每人均比照個人給分，三人指導平均給分(最高以4分為限) 縣市級一次給0.5分，省級以上一次給1.0分，省級四五六名比照縣級。最高10分。
	
	
	

	
	B.開放由各領域自行訂定標準及計分。但如跨二科時，  不予採計。最高15分。
	
	
	

	積   分   統   計
	
	
	

	本人簽章
	教務處
	人事室
	教評委員會
	校長

	
	
	
	
	


                                                                                                  

